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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: 

NOTE : 

 

 

 

 # 議員將採用這種語言提出質詢  
 

 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
 



 
育有居港未成年子女的內地單親母親  

 
# (4) 葉劉淑儀議員   (口頭答覆 ) 
 

有不少內地女子就中港分隔的單親家庭問題向本人求助。她們與港

人結婚或同居並育有子女，但其後與丈夫離婚或遭伴侶離棄，以致

她們不符合資格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 (俗稱 “單程證 ”)來港定居，而只
可申請往來港澳通行證 (俗稱 “雙程證 ”)，以短暫留港照顧其未成年子
女。由於她們不可在港受僱工作，亦不可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

所以生活十分拮据。她們的子女雖然擁有港人身份，但缺乏健全家

庭的關愛和照顧，而需要寄人籬下並可能感到遭受歧視，以致他們

成長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。當中部分人或會因長久積壓不滿而衍生

出憤恨社會的情緒，以致造成潛在的青年問題。有見及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會：  
 

(一 ) 現時因上述情況不符合資格申請單程證的內地單親母親，以

及她們的居港未成年子女的有關統計數字 (或估算數字 )為何； 
 
(二 ) 鑒於上述單親母親求助人不符合資格申請單程證，而部分求

助人有長期病患，入境事務署署長會否考慮以恩恤理由批准

有此特殊情況的求助人居港，以便照顧其未成年子女；及  
 
(三 ) 當局現時如何為上述單親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提供適切支

援，以幫助這些子女健康成長，以及有關詳情為何？  
  



 

 
“一帶一路 ”獎學金計劃  

 
# (15) 林大輝議員   (書面答覆 ) 
 

為鼓勵更多 “一帶一路 ”沿線地區經濟體 (“一帶一路經濟體 ”)的傑出
學生來港升學，行政長官在 2016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建議向政府獎學
金基金注資 10億元，並以所得的投資回報，將提供予一帶一路經濟
體傑出學生的獎學金名額分階段增至約 100個 (“獎學金計劃 ”)。政府
其後因應公眾意見，把獎學金計劃改為雙向，即除了向來自一帶一

路經濟體的傑出學生提供獎學金，以吸引他們來港升讀學士學位課

程 (“來港升學獎學金 ”)外，同時設立 “一帶一路境外升學獎學金 ”(“境
外升學獎學金 ”)，供香港學生前往一帶一路經濟體升讀學士學位課
程。本會議員對獎學金計劃意見紛紜，包括 (a)雖然獎學金計劃的精
神值得認同，但前提是不影響本地學生入讀本地資助學位課程的機

會、 (b)香港學生根本不認識一帶一路經濟體的教育狀況，因此有多
少名香港學生會到該等地區升讀大學成疑，以及 (c)行政長官推行獎
學金計劃其實是為了向中央擦鞋及政治獻媚。此外，據報政府有意

在本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，向財務委員會 (“財委會 ”)提交獎學金計劃
的撥款申請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 
(一 ) 鑒於現時距離本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只有約兩星期，而有多項

撥款申請尚待財委會處理，政府有否評估是否有理據和迫切

性把具爭議的獎學金計劃的撥款申請提交財委會審議；若

有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二 ) 有否評估獎學金計劃的撥款申請在本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獲

財委會通過的機會；若有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三 ) 有否估計獎學金計劃實施後首5年，每年來港升學獎學金和境

外升學獎學金的申請宗數分別為何；若有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

原因為何；  
 
(四 ) 會否設定來港升學獎學金和境外升學獎學金下批准的個案相

對比例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五 ) 會否向獲批奬學金的學生一次過批出整個修讀期的獎學金；

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，以及政府會依據甚麼學

術表現準則，以決定該等學生在下一年可否繼續獲發放獎學

金；  
 



 
(六 ) 獲發奬學金但中途輟學的學生須否向政府歸還獎學金；若

須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七 ) 會否修改獎學金計劃，改為資助交換生到一帶一路經濟體修

讀短期課程，例如為期半年或一年的課程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

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八 ) 是否了解一帶一路經濟體的教育狀況，包括可供香港學生報

讀的大學名稱及課程、各間大學的收生準則、學科設計、學

歷的認受程度、畢業生就業前景等資訊；若了解，政府會如

何公開該等資訊；  
 
(九 ) 如何協助有興趣申請獎學金的學生了解各個一帶一路經濟體

的教育狀況；會否在政府網站提供有關資訊；若會，詳情為

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十 ) 有否就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大學所頒發的學士學位的認受程度

作出研究，包括有關學歷是否等同香港各所院校頒發的學士

學位學歷；若有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十一 ) 會否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教育部門商討推行伙伴計劃，讓學

生報讀雙方指定的大學及課程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

因為何；及  
 
(十二 ) 會否考慮資助香港的教師到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大學進修、深

造或交流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  



 
向在菲律賓服刑的港人提供援助  

 
# (19) 謝偉俊議員   (書面答覆 ) 
 

本人在本月 8日提出質詢，問及向在菲律賓服刑港人 (包括鄧龍威先生
和同案已故張泰安先生 )提供援助事宜。保安局局長 (“局長 ”)在答覆
中表示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(“大使館 ”)多年來高度關注在菲律賓服
刑港人，除了派員探望他們外，亦曾就個案多次與當地司法部門接

觸，以了解情況及進展，並敦促其依法、迅速和公正審理。據悉，

鄧先生得悉局長的上述答覆後非常 “火滾 ”，並質疑大使館高度關注在
菲律賓服刑的港人的聲稱與事實不符。鄧先生指出，大使館人員只

曾在 2013及 2014年探訪過 7名已申請返港服刑港人，而起碼有 8至 9人
在過去 12年從未獲大使館人員探訪。除了該7名港人外，現時還有15
至 17人 (當中 8至 9人持英國國民 (海外 )護照，其餘則持香港身份證明
書或特區護照 )在當地長期服刑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 
(一 ) 有否了解鄧先生指稱有多名在菲律賓服刑港人未獲大使館人

員探訪的情況；如有了解而指稱屬實，當局如何得出大使館

高度關注他們的說法；當局會否與大使館商討，為該等港人

提供更多援助；  
 
(二 ) 鑒於局長在上述回覆中表示當局正處理 7宗有關在菲律賓服

刑港人提出返回香港繼續服刑的申請，而最早的申請已於

2002年由大使館轉介至特區政府，但迄今 14年特區政府仍在
等候菲律賓當局提供相關個案的文件，而且部分求助人已年

邁，局長會如何按其回覆，“繼續循各種可行途徑與菲律賓政
府跟進 ”該等個案；及  

 
(三 ) 據悉菲律賓司法部要求鄧先生先繳付 50萬披索罰款後才會處

理其上訴，而如鄧先生欲將其案件上訴至菲律賓最高法院，

預計需繳付約 9萬港元律師費，但鄧先生已表明無力支付，特
區政府有何方法協助他解決燃眉之急，包括會否促請國家外

交部與菲律賓政府商討，豁免或調低該筆罰款或另議可行方

案？  


